
关爱基金民政小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 

2011 年 3 月 22 日  
 

记录摘要 

 

关爱基金民政小组委员会在 2011 年 3 月 22 日举行第三次

会议。主要讨论事项如下。   

 
1. 委员备悉财政司司长宣布计划额外注资关爱基金，向有

经济需要的新来港人士提供援助。  
 
2. 委员就额外注资向低收入家庭的新来港定居成员发放

一次性津贴的建议项目作出初步讨论，并提出以下建

议 : 
 
(1) 将一次性津贴的水平订于 6,000 元。  
 
(2) 受惠于计划的新来港定居人士须年满 18 岁。  

 
(3) 申请人须通过经济审查。  

 
秘书处会就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有关执行细节作进一步

研究。委员同意向执行委员会及督导委员会提交项目

建议。  
 
3. 就有关资助少数族裔人士及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报考

有关语文的国际公开考试的试验计划，委员备悉以下

安排 :  
 
(1) 委托非政府机构或本地团体作执行单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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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申请人可就每项考试以实报实销方式申请发还

相关考试费用。  
 

(3) 试验计划为期两年，开支连同行政费用约为 320

万元。  
 

委员同意向执行委员会提交项目建议。  
 

4. 委员就为少数族裔人士及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提供语

文课程的项目建议进行讨论，并建议民政事务总署 (总

署 )进一步研究针对目标援助对象需要的课程内容、课

程年期、以及委托相关机构执行项目等具体运作安排。

委员同意向执行委员会建议为项目预留 3,000 万元。  
 
 
 
 


